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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冯飙等二十三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行政、企事业单位，中汇公司：

经 2024年 4月 9日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冯飙同志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；

吉格尔·阿布登纳色同志任县司法局局长，免去其县政府办

公室主任职务；

阿曼太·别尔克包里同志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；

李列红同志任县融媒体中心主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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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木哈尔·吐尔逊同志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李刚同志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；

董启可同志任新源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许代霞同志任县财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董庆英同志任县司法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洪同志任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袁明阳同志任县民政局副局长；

潘毅同志任县中医医院副院长，免去其县中医医院院长职

务；

蒋辉同志任县中医医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人民

医院副院长职务；

刘新成同志任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，免去其

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吴东同志县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王永梅同志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胡安太·托合达艾力同志县司法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陈勇强同志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常东晓同志县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吴铁军同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李宏刚同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免去冯金坡同志县融媒体中心主任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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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阿扎提·哦拉孜拜同志县中医医院副院长职务。

请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4月 9日


